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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红相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 

 

自红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相股份”、“上市公司”、“公司”）同意

重组志良电子，公司独立董事履职尽责；特别是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红相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

问询函〔2020〕第 2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

态度，对《问询函》中关于“标的公司评估溢价率较高的合理性，是否有利于维

护上市公司利益”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重组志良电子事项实施了以下工

作： 

1、在召开公司董事会重组志良电子事项前，8 月 9 日，独立董事和公司高

管一起实地调研志良电子，并与志良电子高管就标的公司行业状况、业务发展情

况、经营模式特点、主要产品及储备项目情况、员工结构、经营场所情况、与上

市公司协同情况以及未来业务规划等事项进行了交流； 

2、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

〔2020〕第 1251 号评估报告、评估说明和资产评估师针对评估增值率较高的专

项说明，以及报告中资产评估师关于标的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水平、竞争优势、

客户资源以及与同行业收购案例比较情况的相关描述； 

3、8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前，专门召开志良电子重组资产评估事项论证会，

中信建投、上海申威和志良电子，以及独立董事和公司董监高参加；听取了上海

申威资产评估师关于本次评估报告、评估说明，以及采用收益法评估中盈利预测

各项指标测算的相关依据、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等； 

4、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协议》等资料，仔细

分析了交易方案的合理性，并重点关注重组后志良电子核心团队五年服务期限、

竞业限制等约定，交易完成后标的志良电子公司稳定经营的相关举措等。 

鉴此，独立董事认为：基于目前志良电子在行业内的技术水平、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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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源，结合雷达电子战广阔的市场前景，志良电子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对

雷达电子战领域优质民营企业志良电子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评估值能够反映的

企业价值；且志良电子作为典型的技术驱动型企业，账面净资产规模较小，评估

增值率较高具合理性。本次收购标的志良电子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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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红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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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7 日 

 


